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2號

異  議  人  耀景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宇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陳芳如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發還擔保金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2年11月9日所為112年度司聲字第833號裁定聲明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

文、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

112年11月9日作成112年度司聲字第83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

裁定），原裁定於112年11月23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收

受該處分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

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二、次按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

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此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

者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第106條定有明

文。次按所謂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在免為假執行而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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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場合，係指擔保債權人未因免為假執行受有損害或所受之

損害已獲賠償、假執行之裁判經廢棄或債務人本案獲勝訴判

決確定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339號裁定意旨參

照）。

三、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㈠異議人遵鈞院107年度訴字第1036號民事判決提供擔保金

531,000元提存，除已領回371,923元外，餘159,077元經相

對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經鈞院以110年度簡上字第399號民

事判決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120,260元及自110年l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確定。嗣後，相對人持該

確定判決聲請就異議人在國泰世華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和分

公司之存款債權在120,260元及自110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執行費962元之範圍內，予以扣

押在案。

　㈡相對人不對異議人在提存所擔保金聲請執行，卻對異議人存

款債權134,171元加以執行，顯然已失去異議人依鈞院107年

度訴字第1036號判決供擔保金之意義，相對人之執行行為，

有違法律之誠信原則。

　㈢原裁定以相對人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強制執行，並參照司法

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強制執行事件辦案期限為1

年4個月，據此合計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金額為120,260

元 、 利 息 為 20,840 元 【 計 算 式 ： 120,260 元

×5％×（3+170/365）=20,840元】，共計141,100元，逾此部

分應供擔保原因業已消滅，異議人聲請發還擔保金17,977

元，應予准許；至於才相對人勝訴部分，不應准許，其認事

用法有違誤，理由如下：

　　⒈相對人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就異議人之存款債權134,171

元扣押執行後，其獲償之金額為5,630元，此部分原裁定

未扣除。

　　⒉相對人雖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強制執行，但相對人已獲部

分清償，此清償部分應認供擔保原因業已消滅；未獲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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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執行法院已發債權憑證於債權人，是執行程序已終

結，但原裁定未加以詳查，徒以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

實施要點認定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金額為141,100元，

逾此部分應供檐保原因業已消滅，其論斷尚嫌速斷，爰請

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經查，兩造間請求損害賠償案件，經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

344號、110年度簡上字第399號判決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

120,260元，及自110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嗣異議人於112年3月16日以上開判決聲請強制執

行，原裁定參照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強制執

行事件辦案期限為1年4個月，據此核計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

之金額應為141,100元【計算式：120,260元＋利息20,840元

（120,260×5％×（3＋170/365）＝141,100元】，因逾此部

分應供擔保原因業已消滅，故就異議人聲請發還擔保金

17,977元（計算式：159,077元－141,100元＝17,977元）部

分予以准許，至於相對人勝訴部分，則予以駁回。然本院

查，相對人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就異議人之存款債權

134,171元強制執行，獲償之金額為5,630元，並就未獲清償

之128,541元部分，核發債權憑證於相對人，此有發還案款

通知、債權憑證在卷可稽（見112年度司執字第41874號

卷），是相對人之債權既有部分業經清償而消滅，則就此部

分顯無再使異議人供擔保之必要。而前開強制執行程序既經

核發債權憑證而終結，則原裁定以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

實施要點之規定推算本件利息損失，亦有欠考量。異議意旨

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

發回原審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有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

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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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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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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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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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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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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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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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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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發還擔保金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11月9日所為112年度司聲字第83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11月9日作成112年度司聲字第83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原裁定於112年11月23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收受該處分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二、次按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此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第106條定有明文。次按所謂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在免為假執行而供擔保之場合，係指擔保債權人未因免為假執行受有損害或所受之損害已獲賠償、假執行之裁判經廢棄或債務人本案獲勝訴判決確定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33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㈠異議人遵鈞院107年度訴字第1036號民事判決提供擔保金531,000元提存，除已領回371,923元外，餘159,077元經相對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經鈞院以110年度簡上字第399號民事判決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120,260元及自110年l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確定。嗣後，相對人持該確定判決聲請就異議人在國泰世華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和分公司之存款債權在120,260元及自110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執行費962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在案。
　㈡相對人不對異議人在提存所擔保金聲請執行，卻對異議人存款債權134,171元加以執行，顯然已失去異議人依鈞院107年度訴字第1036號判決供擔保金之意義，相對人之執行行為，有違法律之誠信原則。
　㈢原裁定以相對人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強制執行，並參照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強制執行事件辦案期限為1年4個月，據此合計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金額為120,260元、利息為20,840元【計算式：120,260元×5％×（3+170/365）=20,840元】，共計141,100元，逾此部分應供擔保原因業已消滅，異議人聲請發還擔保金17,977元，應予准許；至於才相對人勝訴部分，不應准許，其認事用法有違誤，理由如下：
　　⒈相對人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就異議人之存款債權134,171元扣押執行後，其獲償之金額為5,630元，此部分原裁定未扣除。
　　⒉相對人雖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強制執行，但相對人已獲部分清償，此清償部分應認供擔保原因業已消滅；未獲清償部分，執行法院已發債權憑證於債權人，是執行程序已終結，但原裁定未加以詳查，徒以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認定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金額為141,100元，逾此部分應供檐保原因業已消滅，其論斷尚嫌速斷，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經查，兩造間請求損害賠償案件，經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344號、110年度簡上字第399號判決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120,260元，及自110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異議人於112年3月16日以上開判決聲請強制執行，原裁定參照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強制執行事件辦案期限為1年4個月，據此核計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金額應為141,100元【計算式：120,260元＋利息20,840元（120,260×5％×（3＋170/365）＝141,100元】，因逾此部分應供擔保原因業已消滅，故就異議人聲請發還擔保金17,977元（計算式：159,077元－141,100元＝17,977元）部分予以准許，至於相對人勝訴部分，則予以駁回。然本院查，相對人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就異議人之存款債權134,171元強制執行，獲償之金額為5,630元，並就未獲清償之128,541元部分，核發債權憑證於相對人，此有發還案款通知、債權憑證在卷可稽（見112年度司執字第41874號卷），是相對人之債權既有部分業經清償而消滅，則就此部分顯無再使異議人供擔保之必要。而前開強制執行程序既經核發債權憑證而終結，則原裁定以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之規定推算本件利息損失，亦有欠考量。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審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有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2號
異  議  人  耀景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宇鏞  


相  對  人  陳芳如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發還擔保金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2年11月9日所為112年度司聲字第833號裁定聲明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
    文、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
    112年11月9日作成112年度司聲字第83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
    裁定），原裁定於112年11月23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收
    受該處分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
    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二、次按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
    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此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
    者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第106條定有明
    文。次按所謂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在免為假執行而供擔保
    之場合，係指擔保債權人未因免為假執行受有損害或所受之
    損害已獲賠償、假執行之裁判經廢棄或債務人本案獲勝訴判
    決確定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339號裁定意旨參照
    ）。
三、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㈠異議人遵鈞院107年度訴字第1036號民事判決提供擔保金531,
    000元提存，除已領回371,923元外，餘159,077元經相對人
    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經鈞院以110年度簡上字第399號民事判
    決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120,260元及自110年l月29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確定。嗣後，相對人持該確定判
    決聲請就異議人在國泰世華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和分公司之
    存款債權在120,260元及自110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執行費962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在案
    。
　㈡相對人不對異議人在提存所擔保金聲請執行，卻對異議人存
    款債權134,171元加以執行，顯然已失去異議人依鈞院107年
    度訴字第1036號判決供擔保金之意義，相對人之執行行為，
    有違法律之誠信原則。
　㈢原裁定以相對人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強制執行，並參照司法
    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強制執行事件辦案期限為1
    年4個月，據此合計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金額為120,260元
    、利息為20,840元【計算式：120,260元×5％×（3+170/365）
    =20,840元】，共計141,100元，逾此部分應供擔保原因業已
    消滅，異議人聲請發還擔保金17,977元，應予准許；至於才
    相對人勝訴部分，不應准許，其認事用法有違誤，理由如下
    ：
　　⒈相對人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就異議人之存款債權134,171元
      扣押執行後，其獲償之金額為5,630元，此部分原裁定未
      扣除。
　　⒉相對人雖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強制執行，但相對人已獲部
      分清償，此清償部分應認供擔保原因業已消滅；未獲清償
      部分，執行法院已發債權憑證於債權人，是執行程序已終
      結，但原裁定未加以詳查，徒以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
      實施要點認定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金額為141,100元，
      逾此部分應供檐保原因業已消滅，其論斷尚嫌速斷，爰請
      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經查，兩造間請求損害賠償案件，經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3
    44號、110年度簡上字第399號判決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120,
    260元，及自110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嗣異議人於112年3月16日以上開判決聲請強制執行，原
    裁定參照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強制執行事件
    辦案期限為1年4個月，據此核計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金額
    應為141,100元【計算式：120,260元＋利息20,840元（120,2
    60×5％×（3＋170/365）＝141,100元】，因逾此部分應供擔保
    原因業已消滅，故就異議人聲請發還擔保金17,977元（計算
    式：159,077元－141,100元＝17,977元）部分予以准許，至於
    相對人勝訴部分，則予以駁回。然本院查，相對人於112年3
    月16日聲請就異議人之存款債權134,171元強制執行，獲償
    之金額為5,630元，並就未獲清償之128,541元部分，核發債
    權憑證於相對人，此有發還案款通知、債權憑證在卷可稽（
    見112年度司執字第41874號卷），是相對人之債權既有部分
    業經清償而消滅，則就此部分顯無再使異議人供擔保之必要
    。而前開強制執行程序既經核發債權憑證而終結，則原裁定
    以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之規定推算本件利息損
    失，亦有欠考量。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
    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審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有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
    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2號
異  議  人  耀景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宇鏞  


相  對  人  陳芳如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發還擔保金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11月9日所為112年度司聲字第83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11月9日作成112年度司聲字第83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原裁定於112年11月23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收受該處分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二、次按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此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第106條定有明文。次按所謂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在免為假執行而供擔保之場合，係指擔保債權人未因免為假執行受有損害或所受之損害已獲賠償、假執行之裁判經廢棄或債務人本案獲勝訴判決確定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33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㈠異議人遵鈞院107年度訴字第1036號民事判決提供擔保金531,000元提存，除已領回371,923元外，餘159,077元經相對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經鈞院以110年度簡上字第399號民事判決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120,260元及自110年l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確定。嗣後，相對人持該確定判決聲請就異議人在國泰世華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和分公司之存款債權在120,260元及自110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執行費962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在案。
　㈡相對人不對異議人在提存所擔保金聲請執行，卻對異議人存款債權134,171元加以執行，顯然已失去異議人依鈞院107年度訴字第1036號判決供擔保金之意義，相對人之執行行為，有違法律之誠信原則。
　㈢原裁定以相對人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強制執行，並參照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強制執行事件辦案期限為1年4個月，據此合計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金額為120,260元、利息為20,840元【計算式：120,260元×5％×（3+170/365）=20,840元】，共計141,100元，逾此部分應供擔保原因業已消滅，異議人聲請發還擔保金17,977元，應予准許；至於才相對人勝訴部分，不應准許，其認事用法有違誤，理由如下：
　　⒈相對人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就異議人之存款債權134,171元扣押執行後，其獲償之金額為5,630元，此部分原裁定未扣除。
　　⒉相對人雖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強制執行，但相對人已獲部分清償，此清償部分應認供擔保原因業已消滅；未獲清償部分，執行法院已發債權憑證於債權人，是執行程序已終結，但原裁定未加以詳查，徒以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認定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金額為141,100元，逾此部分應供檐保原因業已消滅，其論斷尚嫌速斷，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經查，兩造間請求損害賠償案件，經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344號、110年度簡上字第399號判決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120,260元，及自110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異議人於112年3月16日以上開判決聲請強制執行，原裁定參照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強制執行事件辦案期限為1年4個月，據此核計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金額應為141,100元【計算式：120,260元＋利息20,840元（120,260×5％×（3＋170/365）＝141,100元】，因逾此部分應供擔保原因業已消滅，故就異議人聲請發還擔保金17,977元（計算式：159,077元－141,100元＝17,977元）部分予以准許，至於相對人勝訴部分，則予以駁回。然本院查，相對人於112年3月16日聲請就異議人之存款債權134,171元強制執行，獲償之金額為5,630元，並就未獲清償之128,541元部分，核發債權憑證於相對人，此有發還案款通知、債權憑證在卷可稽（見112年度司執字第41874號卷），是相對人之債權既有部分業經清償而消滅，則就此部分顯無再使異議人供擔保之必要。而前開強制執行程序既經核發債權憑證而終結，則原裁定以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之規定推算本件利息損失，亦有欠考量。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審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有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